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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廣隆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  佈  開  會 

二、 主  席  致  詞 

三、 報    告  事  項 

四、 承  認  事  項 

五、 討 論 及 選 舉 事 項 

六、 臨  時  動  議 

七、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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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廣隆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6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9點整 

地點：南投市自立三路 6號(本公司)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及 113 年度營業計畫報告案。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 112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案。 

(三)112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案。 

 

 四、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112年度決算表冊案(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 

(二)本公司112年度盈餘分派表案。 

 

五、討論及選舉事項 

    (一)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二)選舉第13屆董事。 

      (三)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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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及 113 年度營業計畫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112 年度營業報告及 113 年度營業計畫報告請詳閱第 8~12 頁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查核 112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一)決算表冊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 

查核報告書。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詳閱第 13 頁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112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一)依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條規定『為激勵員工及經營團隊，公司年度如 

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 

利益)應分派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二，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 

五』。 

(二)本公司 112年度獲利為 813,947,342 元(即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擬分派員工酬勞 3.54%計 28,843,000 元及 

董事酬勞 1.90%計 15,467,000 元。 

(三)本次提撥員工酬勞與董事酬勞全數將以現金發放，與 112 年度財務 

報告認列費用金額無差異。 

(四)上述分派金額業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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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本公司 112 年度決算表冊案(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112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業已編製完成，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徐建業會計師以及賴志維會計師查核竣事，出具無保留意見之 

查核報告書。 

(二)本公司112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業已編製完成，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徐建業會計師以及賴志維會計師查核竣事，出具無保留意見之 

查核報告書。 

(三)茲依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編造下列表冊： 

1、營業報告書。(請詳閱第8~12頁附件一) 

2、會計師查核報告及112年度個體財務報告。(請詳閱第14~24頁附件三) 

3、會計師查核報告及112年度合併財務報告。(請詳閱第25~37頁附件四) 

(四)本案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五)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派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定112年度盈餘分派表。 
(請詳閱第38頁附件五) 

(二)配合所得稅法第66-9條關於未分配盈餘之計算，優先分派112年度盈 

餘，若有不足部分，則依盈餘產生之年度，採後進先出之順序分派 

以前年度累積之可供分配盈餘。 

(三)本公司112年度稅後淨利609,101,768元，加計112年度保留盈餘調整 

數2,587,815元，調整後112年度未分配盈餘為611,689,583元，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61,168,958元後，112年度可供分配盈餘為 

550,520,625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 845,644,381元，累積可供分 

配盈餘為1,396,165,006元。擬分派股東紅利-現金每股派發7元，計 

574,001,358元，分派後，期末未分配盈餘為822,163,648元。

 (四)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五)本公司員工依「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於未達成既得條件前，不得參與配股配息。 

 (六)嗣後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每股配息比率發生變動 

而需修正時，擬請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七)本案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股東會承認。 

 (八)盈餘分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及 

其他相關事宜。 

(九)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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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2 年 3 月 14 日金管證交字第 1120334642 

號函並配合公司實際需要及公司治理規定，擬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 

」部分條文。(請參閱第 39 頁附件六)
(二)本案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三)提請 討論。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選舉第13屆董事，提請 選舉。 

說  明：(一)本公司第十二屆董事任期將於 113 年 07 月 29 日屆滿，擬於 113 年 

股東常會辦理改選，選任第十三屆董事，任期 3年，自 113 年 06 月 

18 日起至 116 年 06 月 17 日止，原任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選任 

新任董事完成並散會時止。 

(二)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其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其選任辦法依公司法第 

一九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基於公司營運規劃及董事 

會運作需要，本次股東會擬選任董事九席，其中三席為獨立董事。 

(三)經董事會審核通過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相關資料如下：  

董事六席： 

姓名 現職 學歷 經歷 
現在持有 

本公司股數 

李瑞勲 
廣 隆 光 電 科 技

(股)公司董事長 

英國東倫敦大

學企管研究所

廣隆光電科技(股) 

公司總經理 
5,916,802 

李耀銘 

廣 隆 光 電 科 技

(股)公司榮譽總

裁 

彰化高工 

機電科 

廣隆光電科技(股) 

公司董事長

南投縣工業會理事長             

台中磐石會第九屆 

會長 

3,344,951 

許惠祐 
十方法律事務所

合夥人 

國立政治大學 

法學博士 

海基會秘書長

海巡署署長

國家安全局局長 

0 

茂隆投

資有限

公司法

人代表-

陳守信 

財團法人台中市

世界貿易中心常

務監察人 

政治大學 

財政研究所 

台中市地方稅務局 

局長 

1,884,4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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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隆投

資有限

公司法

人代表-

蔡長壽 

勤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會計師 

文化大學 

會計系 

上合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會計師 

1,884,469 

29,000 

茂隆投

資有限

公司法

人代表-

江燕鴻 

鴻展國際法律 

事務所主持律師 

國立中正大學

法學碩士 

旭成國際法律 

事務所合夥律師 

1,884,469 

90 

獨立董事三席：  

姓名 現職 學歷 經歷 
現在持有 

本公司股數 

王卓鈞 

財團法人中國信

託反毒教育基金

會副董事長 

臺北大學犯罪

學研究所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0 

蔡其能 
創泰投資(股) 

公司董事長 

雲林縣大德工

商職業學校 

香港裕元工業(股) 

公司董事會主席 
0 

陳淑芬 
大將作工業(股) 

公司董事 

台中市僑光 

科技大學 

大將作工業(股) 

公司董事 
0 

註：獨立董事候選人均未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 

(四)、敬請 選舉。 

決  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〇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 

辦理。 

(二)為協助本公司順利拓展業務，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次股東常 

會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 擬提請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內容如下： 

本公司職稱 姓名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董事 李瑞勲 

利隆(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廣泰(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Kung Long International Ltd.董事 

Kung Tay Plastic Co., Ltd.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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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李耀銘 
利隆(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 

Kung Tay Plastic Co., Ltd.董事

(四)、提請 討論。 

決  議： 

陸、臨時動議 

柒、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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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報告書 

首先感謝各位過去一年對廣隆的支持與鼓勵，以下就 112 年度營業成

果及 113 年度營運展望提出報告。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2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6,416,807 仟元，較

111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7,318,728 仟元減少 901,921 仟元

，減少 12.32%；112 年度合併稅後淨利為 609,102 仟元，較 111

年度合併稅後淨利為 881,575 仟元減少 272,473 仟元，減少

30.91%。 

111 年度在 COVID-19 疫情過後已恢復正常產能，而 112 年

度受到通膨上升影響，終端需求成長低於預期，全球景氣復甦速

度緩慢，仍在努力「去庫存化」階段，112 年度營業收入因而較

上年度減少。 

稅後淨利減少除因營業收入減少外，營業外收入亦因 112 年

度台幣貶值趨緩，匯兌利益約 55,565 仟元，較 111 年度匯兌利

益約 203,251 仟元減少 147,686 仟元，致 112 年度本期稅後淨利

較上年度減少。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2 年度合併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2  年  度 

預算數 查核數 達成率(%) 

營業收入淨額 7,860,000 6,416,807 81.64 

營業成本 6,091,694 5,175,624 84.96 

營業毛利淨額 1,768,306 1,241,183 70.19 

營業費用 576,000 497,651 86.40 

營業淨利 1,192,306 743,532 62.36 

營業外收(支) 27,600 123,014 445.70 

本期稅前淨利 1,219,906 866,546 71.03 

本期稅後淨利 902,730 609,102 67.47 

稅前 EPS 14.86 10.58 71.15 

稅後 EPS 11.00 7.43 67.59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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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增減(%) 

財務 

收支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6,416,807 7,318,728 (12.32) 
合併營業毛利淨額 1,241,183 1,525,720 (18.65) 
合併稅後淨利 609,102 881,575 (30.91) 

(四)研究發展狀況 

112 年度研究開發重點為「超高功率長壽命電池開發」與

「深循環綠能應用鉛碳電池開發」、「長循環壽命鉛碳電極電

池研究」、「長壽命起停電池量產技術開發」以及「雲端資料

中心備用電池開發」和「室外基地站高溫電池研發」等專案。 

「超高功率長壽命電池開發」為因應 AI 蓬勃發展，因此

IDC 數據中心備援需求大增，因此本年度針對「超高功率」、

「長浮充壽命」及「高溫長浮充壽命」之電池技術進行開發，

本年度已開發完成 WXL(高功率長壽命)系列及 HTP(高溫長浮充

壽命)系列產品供客戶使用。 

隨著全球針對能源議題的發展趨勢，再生能源及儲能站的

應用將越來越多，因此本年度針對「深循環綠能應用鉛碳電池

開發」、「長循環壽命鉛碳電極電池研究」之鉛碳電池技術進

行研究開發，初期研究結果顯示鉛碳複合極板對循環壽命有明

顯提升，113 年度將逐步進行綠能站、儲能站等實際應用之導

入。 

隨著全球 5G 系統導入並針對減碳應用之 SMR 系統將取消冷

房作業，因此「雲端資料中心備用電池開發」和「室外基地站

高溫電池研發」將越顯重要，本開發案針對高溫電池之物料及

製程配方進行最佳化調配。 

二、一一三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著重新產品開發、擴展新市場與自有品牌經營三個核心構

面，以推升毛利率及自有品牌佔有率的成長。並持續積極導

入自動化及極板沖壓成型等連續性生產設備和優化 CAD/CAM

及防呆設計與現場提案改善活動，以先進的品質管控，提高

生產效率和品質管制及客戶滿意度並進行產線流程及動線合

理化之審視與改善，導入自動生產線，以節省人力，精進對

製程高耗能設備及相關節能與循環再利用以及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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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持續保有高性價比之製造優勢，兼備優異品質並提

升生產效率與稼動率，擴增生產量能。 

2、積極投入產業用、電信通訊基地台及雲端平台、綠能儲能用

電池(含耐高溫電池、膠體電池、鉛碳電池等)、長壽命電

池、電動車電池(LEV、代步車、Golf Car、叉車、電動堆高

機)、機車電池(含起停用電池)、汽車 MF 市場及遊艇電池和

純鉛電池等，並積極參與國內外大型公共工程、政府採購、

網通、電信及數據中心(Data Center)等標案。 

3、涉入鋰電池產業及推出相關鋰電池應用產品進入市場並積極

布局與業務開發。 

4、擴展自有品牌能見度及全球市場占有率，並持續加重新興市

場與新客戶之開發。 

5、建立團隊學習模式，加速推動子公司利隆越南當地人才及高

學歷幹部養成，並以有效的跨單位溝通平台與完整的職涯規

劃，為公司提供高效能與穩定優質的人才資源。 

6、因應客戶與業界需求，進行產品之改良與成本控制，持續進

行供應鏈垂直整合，從產銷面配合，提升產品成本合理化。 

7、推動 ESG 永續經營及披露績效，落實推動環安衛系統，承諾

符合及遵守國內外環安衛及相關法規，並維持良好的公司治

理，嚴守商業道德規範，促進股東權益，強化資訊透明，以

企業核心價值拓展社會責任。 

8、進行持續營運之風險評估和因應及強化供應鏈韌性與當地採

購，俾利企業能持續業務及運作，將可能對企業營運造成的

風險及衝擊儘量減至最低。 

9、推動「淨零碳排」之減碳進程，提升再生能源使用量及更積

極的節能減碳與減廢等作為，盤查組織據點及生產據點之直

接排放和能源間接排放量，並達成排放低減之目標，共同面

對氣候變遷問題。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越南經濟持續成長，汽、機車及電動車市場擴大，公司之鉛

酸蓄電池在組車廠與修補市場通路上的需求依舊暢旺，因應日本

機車大廠開發之機車電池，在品質穩定下持續增加認可之規格並

進入其國際採購之供應鏈來增大出貨量；另公司亦已進入越南當

地通信基地台及數據中心與公共工程和逐漸攀升市占率的輕型電

動車市場，預料子公司利隆越南在當地的銷售將持續穩定成長。

再生能源與綠能儲能需求持續提升，尤以大型長壽命電池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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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公司積極投入國內外及越南當地大型標案市場，亦有助於

加大公司產品之市場滲透度與占有率。而在與既有客戶保有厚實

與緊密互信的銷售合作之外，新市場與新客戶及鋰電池新事業之

開拓及其新產品之推出亦將挹注更多績效。 

預計 113 年度銷售數量因大型化電池需求增多，預測銷售數

量約為 19,500 仟個。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生產政策 

(1)越南德和廠持續進行製程改善及極板沖壓成型等連續性生 

產設備與新穎自動化設備導入。 

(2)依客戶用途需求，致力研發遊艇、叉車、電動堆高機、大

型密閉式電池及高性價比電池與綠能儲能用電池及純鉛電

池等，及加大極板沖壓成型生產線之量能以降低生產成本

提升產品毛利。 

(3)持續進行節能措施、導入太陽能發電系統自發自用與控管

高耗能設備並檢討改善，對製造過程實施控制、監督和管

理，進行有效的能源管理以降低能源耗用率。 

(4)進行鋰電池產品組裝之產能規劃、產線佈置與加工及檢測

設備和人員管理及製造組裝技術等資本性投資與運作。 

2、銷售政策 

(1)積極投入電信通訊基地台及雲端平台、數據中心(Data 

Center)、綠能儲能等大型電池應用的標案市場，推廣及

加強通訊用大型密閉式、長壽命電池和電動車電池(LEV、

代步車、Golf Car、叉車、電動堆高機)、綠能儲能用電

池與遊艇電池及純鉛電池的銷售。 

(2)推展鋰電池產品至應用市場及加大此類產品之客群與產品

規格並持續提升相關自主技術及服務量能。 

(3)持續提高機車(含起停用電池)、汽車及電動車自有品牌的

市占率，並積極開拓越南及東協市場。 

(4)以成本合理化及高效能電池搶攻安防監控及不斷電系統與

汽車救援啟動用電池等市場。 

(5)分散客戶集中之風險考量，積極開拓新客戶與新市場，以

擴展全球市場占有率，尤其著重中東、東歐及中南美洲、

非洲、澳洲以及亞洲東協等市場持續加深加廣開發。 

(6)依鉛價浮動來調整售價，並訂定公平交易方式，訂價策略  

亦應因市場不同而適度調整，以維持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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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持續推廣自有品牌，建立產品的市場區隔定位，成為優質

產品及服務的提供者。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以精湛的製程技術和務實求真的經營管理，持續投入研發

讓鉛酸蓄電池在性能及壽命上發揮更極致表現的配方與耐高溫及鉛碳

和純鉛電池等高端新材料研究，並導入極板沖壓成型等連續性生產的

製程新技術，配合國際分工，以越南廠為生產據點，擴大生產規模，

降低製造成本，並結合熟稔的自動化生產及檢測機具，在已有豐富經

驗的鉛酸蓄電池本業持續提升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外，並積極推展和

擴增鋰電池產品及技術能力，以提升附加價值。 

公司仍將本著「品質第一、客戶至上」的政策，在全球化競爭的

環境下，努力達成質與量俱進的目標，創造佳績並穩健成長。 

四、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展望 113 年，後疫情時代造成通膨加劇和經濟成長放緩的情況

下，全球主要經濟研究機構預期未來一年總體經濟仍艱鉅且極富挑

戰，身處於此一經濟環境中，廣隆將持續積極開發南亞、東南亞、非

洲及中東等潛力市場，並布局電信通訊基地台及雲端平台、數據中心

(Data Center)、遊艇電池與叉車和電動堆高機電池、純鉛電池及鋰

電池等相關應用市場，且擴展已獲得客戶品質肯定的大密長壽命電池

及高功率電池和高溫電池與機車起停電池等的銷售；越南經濟成長逐

步復甦轉為強勁，預料當地的電池市場將可有較高的成長幅度。而隨

著子公司利隆越南量能及客戶之需求提升，本公司將強化成本及費用

控制，以國際分工、創新研發等核心競爭能力及穩健的經營策略，將

精湛的成果準時準確地呈現給客戶，繼續創造成長的營運績效。 

謝謝大家 

謹祝各位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李瑞勲  經理人：楊瑞祥  會計主管：劉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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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隆 光 電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查 核 報 告 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財務報告(含個體財 

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以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年度財務報告 

業經董事會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建業會計師及賴志維會計 

師查核竣事，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並 

出具無保留意見加其他事項段落之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年度

財 

務報告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 

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出具承認報告。 

敬請   鑒核。 

此  致 

廣隆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股東會 

     廣隆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王卓鈞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0 3 月 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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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隆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廣隆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為 Kung Long Batteries Industrial Co., Ltd.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各種蓄電池極板製造買賣內外銷。 

二、汽機車蓄電池、密閉式照明電池製造裝配加工買賣。 

三、前項原料之買賣。 

四、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許可業務除外）。 

五、各種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及零件之加工買賣。 

六、有關國內外廠商產品代理報價投標及經銷業務。 

七、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八、家用電器製造業。 

九、照明設備製造業。 

十、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 

十一、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二、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三、電池製造業。 

十四、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得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之規定辦理背書保證事宜。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對外轉投資總金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投資比例之限。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南投縣，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後 

，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四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一,○○○,○○○,○○○元整，分為一○ 

○,○○○,○○○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均為記名普通股，分

次發行，未發行部份授權董事會決行。 

在前項股份總額內保留八,二○○,○○○股為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 

股份。本公司如擬以低於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證，應依法 

令相關規定，經股東會決議後始得發行之。 

本公司買回庫藏股，得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 

惟須依相關法令及股東會同意行之。 

第 五 條：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並應編號及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 

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 

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六 條：股份轉讓之登記，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 

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 

為之。 

第 七 條：本公司股務處理，除法令及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應依主管機關所頒 

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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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八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集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開之 

。 

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本公司各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第 九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 

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規定辦理。 

第 十 條：股東會及董事會之主席，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擔任之。 

第十一條：本公司各股東，除受限制及公司法規定無表決權之股份外，每股有一 

表決權。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表決時，如經 

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依主管機關規定，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 

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電子方式亦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  四  章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第十四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九人，董事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其選任辦法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規定，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 

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交 

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 

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十四條之一：本公司董事之報酬由董事會依同業一般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董事因依法執行職務導致 

被股東或其他關係人控訴之風險。 

第十四條之二：本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功能性委員會，其成員資格、職權行使及 

相關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由董事會另定之。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   

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審計委員會之職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 

其他相關法令及公司規章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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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會補選之，其 

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六條：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任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 

止。 

第十七條：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 

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八條：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 

代理之，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畫面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 

席。 

第十九條：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及電子方式為之。董事 

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二十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 

事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審計委員會查 

核， 並由審計委員會出具報告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二十二條：為激勵員工及經營團隊，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扣除分派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利益)應分派員工酬勞不低於百 

分之二，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五。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方式分派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二十二條之一：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應依法提繳稅捐、彌補虧損，次 

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另依相關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股東累積可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由於本公司正值穩定成長階段，考量股東利益、財務結構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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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長遠發展，股東紅利之總額應為累積可分配盈餘百分之二十 

至百分之八十，其中現金紅利應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的百分之 

十。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訂之。 

第二十四條：本章程未盡事項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訂立或修訂均自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九年四月三十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第三次

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三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二

十五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六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

年九月二十八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第十一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四月十二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

月九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八日，第十四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八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

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

國一０一年六月十五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十二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０五年六月十三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九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０年七月三十日，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

國一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廣隆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李  瑞  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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